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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罪囚月报与季报制度实施考∗

———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

杜 立 晖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藏公文纸本《魏书》纸背所存 80 余件元代罪

囚申报文书,是与元代罪囚管理直接相关的珍贵一手资料。 文书显示,元
代罪囚月报制度在地方的实施时间较传世典籍记载的要早;罪囚月报的

呈报主体为地方路总管府(或万户府等),月报通过“司狱司、州、司、县—
路总管府(或万户府等)—廉访司”的路径实施,且呈报内容较传世典籍

的记载更为复杂和丰富。 在元代罪囚季报制度的实施中,路总管府(或
万户府等)也是季报的呈报机构,而上报的最终机构为都省。 季报文书

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罪囚起数”和“未断罪囚起数”,登记的原则等与月报

相似。 元代罪囚的月报与季报制度在同一机构内同时存在,虽然季报是

在月报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两者并非完全一致。
 

关键词:《魏书》 　 纸背文献　 元代　 罪囚月报　 罪囚季报

引言

元代法典《至正条格》云:“公事之重,莫重于刑狱。”①刑狱的管理涉

及很多方面,最核心的内容莫过于对罪囚进行管理。 对于元代罪囚的

管理制度,目前虽无专门讨论,但学界前贤在其他研究中已略有关涉,
如刘晓研究了与元代监狱管理和羁押对象“罪囚” 有关的狱具、恤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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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新发现台湾藏古籍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
(25&ZD038)阶段性成果。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卷三三,人文出版社,2007 年,第 128
页。



滞狱等方面问题①,岩村忍②、陈高华③的研究涉及元代罪囚的审讯、刑
罚等事项,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与罪囚管理相关的审判、录囚等问题④。
但受限于资料,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入,而一些重要的问题,如罪

囚的月报与季报制度等,则从未涉及。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藏公文纸印本

《魏书》纸背发现一批资料,保存了此前未见的与元代罪囚月报、季报制

度直接关联的文书,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契机。
关于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的时代、内容等情况,笔者曾在《〈魏书〉

纸背元代文献具有双重史料价值》一文中有过大致探讨⑤,今据相关资

料就该种古籍之数量、刷印时间、地点等展开进一步推定。 《中国古籍

善本书目》记载,国内现存公文纸本《魏书》共计 5 种⑥,具体情况如下:
1. 《魏书》一百十四卷⑦,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配宋元明递修本),
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7352);2. 《魏书》,存十二卷(卷四五至四六、卷
六一至六五、卷八二至八三、卷八六至八八),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
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善 761313-16、线善 821141);3. 《魏书》,存二

卷(卷四七、卷八一),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标识

号:27010094);4. 《魏书》,存一卷(卷四一),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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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元代监狱制度研究》,《元史论丛》第 7 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5—45 页。
[日]岩村忍:《元典章刑部の研究:刑罰手續》,《東方學報》第 24 册,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1954 年,第 1—114 页。
陈高华:《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5 年,第 121—170 页。
如胡兴东:《元代民事审判制度研究》,《民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91—98 页;胡
兴东:《元代刑事审判制度之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 年第 2 期,第
120—126 页;胡小鹏、李翀:《试析元代的流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第 57—61 页;陈广恩:《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至正条

格〉“狱官”条格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 年第 3 期,第 49—66 页;王敬松:
《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第 36—43 页;党宝海:《略论元代罪囚的枷、锁、散禁》,《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

究》第 14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24—241 页等。
杜立晖:《〈魏书〉纸背元代文献具有双重史料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6
月 10 日,第 5 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68—69 页。

 

以下各种公文纸本《魏书》均为“一百十四卷”本,不另说明。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5. 《魏书》,存十七卷(卷一至十七),宋刻宋元明递修

公文纸印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7354)。
由以上可知,现存公文纸本《魏书》,国家图书馆收藏 2 种,上海图书

馆、四川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各收藏 1 种。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古籍公文纸背文献整理与研究”团队实地调研发现,
上述第 2 种与第 3 种《魏书》,系用同一批公文纸印制,它们的纸背文献均

为明洪武三年(1370)浙江处州府小黄册①。 第 4 种在实地调研时未见到

古籍实物,具体情况不明。 第 5 种《魏书》,经笔者调研后确认,其纸背文

献为明成化年间南京仓场文书,如该书卷三下第 23 叶背第 1 行所载发文

机构为“南京龙江左卫北仓”,第 7 行所载发文时间为“成化七年十一月

十三日”。 因此该种《魏书》系用明成化时期的公文纸刷印,与本文主要

研究的第 1 种《魏书》纸背文献不同。
本文主要研究的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配宋元明递修本) 《魏

书》原系涵芬楼所藏,1953 年经张元济提议,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幸存的

“烬余”之书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被收藏在北京图书馆”②。
《涵芬楼烬余书录》记载该书“中有四十一卷用元代公牍纸印,纸背多有

延祐、泰定、元统、至元等年号,其余各卷,补至嘉靖八年”③。 由此可知,
国图藏该种公文纸本《魏书》实际上由多个印本构成,既有公文纸本,也
有非公文纸本。 据笔者目验,

 

该书卷一至十五(第 1 至 4 册)纸背无文字

内容,且这几卷所用纸张与其他诸卷不同,可能属于后期补印;纸背文献

始于卷十六,有文字的共计 36 卷。
关于国图藏公文纸本《魏书》的刷印时间、地点等信息,此前尚未有

研究者论及。 根据《魏书》纸背文献所载时间可知,该批文献的撰作时间

范围在元至元十六年(1279)至至正十三年(1353)之间,从时段分布来

看,主体属于元代中后期,至元时期的文献相对较少。 因之,利用该批公

文印制《魏书》的时间,当在至正十三年之后。 汪桂海指出:“古往今来,
官府文书档案都存在一个保存和废弃的问题。 文书档案的保存有一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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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民、宋坤:《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第 67—68、73 页。
张翔:《张元济与涵芬楼》,《大学图书情报学刊》1998 年第 1 期,第 62 页。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第 458 页。



限,过了期限后方予以处理,或毁弃,或转作他用,或变卖。”他还进一步

考察了汉唐、宋代的公文保存期限:汉代“一般为十年左右”,唐代“文案

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宋代不必长期保存的文档“一般要保存十

至十二年”①。 而元代“一些衙门没有存储档案的库房,文书账册到处散

落堆放,有些档案长期掌握在官吏手中,造成案牍的散失和混乱……档案

清理、注销制度也不健全”②,因此尚无法根据相关制度准确推定利用该

批公文纸来印制《魏书》的时间。 但至正是元朝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时
间跨度长达 27 年,因此,若按宋代有关案牍的保存期限推算,这些公文纸

到至正末年被用于印制《魏书》的可能性很高。
另外,这批纸背文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全部为官府文书,无

一民间文献,且文献所涉地域均在元代的江浙行省一境,更确切地讲,主
要在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且文书的呈报对象多为江南浙西

道肃政廉访司(说详下节)。 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元江南浙西道肃政廉

访司设置于杭州③。 而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一文考证,宋“南渡

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书板之所萃集”④。 现存《魏书》最早的版

本正是南宋初年杭州刻本,该版迭经宋、元、明三代修补,抽换版片,多次

刷印,形成众多今日可见的三朝递修本⑤。 综合书版和印纸的情况判断,
该种《魏书》刷印于杭州。

该批纸背文献现存八十余件与元代罪囚申报相关的文书,虽因裁切、
散乱及残损遗失等原因,原貌已难以复原,但作为元代罪囚管理方面的珍

贵一手史料,这批文书仍可直观呈现元代罪囚管理的实际运行状态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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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文献》2009 年第 3 期,第 53 页。
陈子丹:《元朝文书档案工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67 页。

 

李贤、万安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三八,国家图书馆藏书林杨氏归仁斋明嘉靖三

十八年(1559)刻本(索书号:09954),叶一。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046 页。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编著:《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187 页。 按,本文所研究的国图藏 07352 号《魏书》与中

华再造善本所影印的《魏书》为同版的不同批次印本,这一点从两本卷十七叶二刻

工“圭”、卷十八叶十二刻工“沈谅”相同可知。

 

笔者已利用这批文书就其中涉及的元代罪囚“起数”、监禁方式、收押方式、机构等

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杜立晖:《关于元代罪囚管理中的几个问题———以国图藏

〈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一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1 期,第 140—148
页),本文则着重探讨罪囚的月报与季报制度。



考察元代罪囚月报与季报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

值与学术意义。

一、《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罪囚月报制度

对于元代罪囚的月报制度,传世文献记载比较粗疏,《魏书》纸背文

献则有较详细的记录,现以其为中心探讨如下。
(一)关于《魏书》纸背元代罪囚月报文书的说明

《魏书》纸背文献中有多件文书涉及元代罪囚的月报问题,其中保留

呈报主体者较少,下面先对相关文书的情况略作说明。
首先,载有呈报者的文书,如《魏书》卷二四第二十八叶背,现编号为

GT·WS[J24:28]①,录文如下②:
(前缺)

1. 花赤总管府,今照勘到本路司狱司并合属州、司、县大德元

年闰十二月分轻重罪囚起数、花名、到禁月日、略节所犯情由,分
豁旧管、新收、开除、见禁,依式开坐于后。 据此,府司今合行牒

呈

2. 呈上者。

3. 旧 管:壹伯起并起内共壹伯玖拾肆名,前月已有备细。

4. 男子壹伯柒拾玖名。
5. 妇人壹拾伍名。
6. 　 　 　 　 　 　 　 重囚未结案弍拾肆起,枷收叁拾壹名:
7. 男子弍拾伍名。
8. 妇人陆名。
9. 　 　 　 　 　 　 　 轻囚柒拾捌起并起内共壹伯陆拾叁名:
10. 男子壹伯伍拾肆名。
11. 妇人玖名。
12. 陆拾柒起并起内共壹伯肆拾叁名:
13. 男子壹伯叁拾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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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书编号的原则为:“国图”拼音的首字母“GT”,加“《魏书》”拼音的首字母“WS”,
加所在卷数“J24”、叶数“28”。 全文同。
录文中的符号“ ”表示上缺,“ ”表示下缺。 “ ”符号表示残缺多字,或
有多字无法识读。 据残文及文义推补之字,加框表示。



14. 妇人肆名。

15. 　 　 　 　 　 　 重囚已结案一起:枷收妇人壹名吴 百 张,为夫蔡

千十身死事,至元二十四年□月初二日本路入禁,元于重囚未结

案项下呈报,大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追会完备结案

16. 省照详,今于重囚已结案项下呈报。

17. 枷收妇人壹名:吴 百 张

18. 　 　 　 　 　 　 轻囚陆拾起并起内共壹伯肆拾弍名:
19. 男子壹伯叁拾玖名。
20. 妇人叁名。
21. 　 　 　 　 　 　 　 　 一起弍名:洪千十等,为洪佛保身死事,大德

元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本路入监。
22. 　 　 　 　 枷收男子壹名:洪千十

23. 　 　 　 　 散收男子壹名:孟万三

(后缺)
此件因经裁切前后均缺,现存文字 23 行。 由第 1 行可知,此件的内容是

牒呈某路司狱司并合属州、司、县大德元年(1297)闰十二月的轻重罪囚

起数、花名、到禁月日和所犯情由等事。 由起首处的“ 花赤总管

府”一语可知,此件的发出机关,应为某路达鲁花赤总管府。 因此件使用

了“牒呈”等术语,可知其文体当系牒文。 元代肃政廉访司负有录囚之

责①,本文书内容与罪囚情况汇报直接相关,且依元代公文行移体例,路
总管府与肃政廉访司间往来文书均用牒文,路总管府所发牒文亦多呈送

该司,据此可推断本文书的呈送对象为肃政廉访司。 由此推测,此件应为

某路总管府向肃政廉访司汇报大德元年闰十二月罪囚情况的文书。 录文

第 3 行在登载“旧管”罪囚时称“前月已有备细”,表示在该年的十二月也

呈报过类似的文书,故可知此件应属于罪囚的月报文书。 既然是报告

“大德元年闰十二月”的罪囚,则此件的撰拟时间或在大德二年正月。
另据第 1 行及第 3 行可知,此件是按照“旧管” “新收” “开除” “见

禁”四柱的顺序对大德元年闰十二月相关罪囚进行登记,其中第 3—11 行

登记的当是“旧管”罪囚。 那么,按照四柱登记法的登记原则,第 12—23
行则应属于对“新收” 罪囚的登记,之后所缺者至少还应有“开除” “见

19

①王敬松:《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第 36 页。



禁”罪囚的信息。
再如 GT·WS[J24:10]文书,录文如下:

(前缺)
1. 路达鲁花赤万户府,照勘到至顺四年七月初一日除月终本

府并合属并无轻重罪囚起数。 据 先 府司合行保结牒呈上,伏请

2. 验施行,须至牒呈上者。
3. 前,牒呈

(朱印)
4. 西道肃政廉访司(朱印),伏请

(后缺)
此件前后均缺,上残下完,共存文字 4 行。 据第 1 行可知,此件是某路达

鲁花赤万户府汇报至顺四年(1333)“七月初一日除月终本府并合属并无

轻重罪囚起数”一事的文书,因此也属于罪囚月报文书,撰拟时间或在至

顺四年八月。 第 4 行显示该件呈送对象为“ 西道肃政廉访司”,由
于已知《魏书》纸背文献的所属地区为元代江浙行省,故此处的廉访司,
应是指设置于江浙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

另,同卷《魏书》纸背文献中还有一件罪囚月报文书,内容与上件略

有不同,编号为 GT·WS[J24:7],录文如下:
(前缺)

1. 赤总管府近为月报点检罪囚事,除按月依期牒呈

2. 验外,今据海宁州、仁和、临安、于潜、昌化、新城、富阳县、
右录事司并本路司狱司状申,照勘到至顺四年八月分并无死损罪

囚外,据钱塘县申,见禁黄

3. 富被劫起内,犯人林大祖患病身死,各各患病月日身死缘

由,申乞照验。 得此。 合行牒呈上,伏请

4. 牒呈上者。
5. 　 　 　 　 一起陈德富被劫。 左录事司申,犯人林大祖状招:系台州

路黄岩州四十一都住民,不合于至顺三年十月初三日早与林无老

驾舡于 干

6. 　 　 　 　 　 　 　 在官事□陈德富等荔枝,被获罪犯,至顺三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入禁

7. 令官医冯天瑞看诊得,本人脉息虚细,头目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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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满烦躁

8. 调治。 行移黄岩州松门巡检司,取发林大祖亲属

看视,并关提□
9. 大祖脉息沉细,头目眩晕,胸膈躁闷,神色昏愦,气

急痰盛,自
10. 饮五苓散调治。 二十七日,官医冯天瑞状称,林大

祖脉息沉伏

11. 逆冷,系患中暑。 病势加至玖分,用来复丹、青州

白元子、六和汤调治

12. 眼目直视,牙关紧,气息急,气喘痰壅,循衣摸空,
大便不禁,系患中暑

13. 不能下咽。 及据禁子王茂呈,林大祖于八月初十

日五更时分气绝身死

14. 郑巽中、仵作行人罗椿于本司牢内对众初检得,已
死贼人林大

(后缺)
此件前后均缺,从第 1 行内容可知,亦与罪囚月报有关。 由于第 2 行的海

宁州、仁和县等州县属于元代杭州路所辖,故此牒文的发出者当系该路总

管府。 另据第 2 行以下内容可知,此件是为了呈报至顺四年八月“死损罪

囚”的情况,因海宁州、仁和等县及录事司、司狱司该月并无“死损罪囚”,
故未对相关罪囚情况进行登记,所登记者仅钱塘县的有关情况。 由此可

知,与 GT·WS[J24:28]和 GT·WS[J24:10]两件罪囚月报文书主要是

针对“见禁”罪囚进行的呈报不同,此件是针对“死损”罪囚进行的汇报。
另有 GT·WS[J24:6]文书与此件相关,录文如下:

(前缺)
1. 　 　 　 　 　 　 　 事司移委陈录判将带典史费理、司吏郑巽中、仵作

犯

2. 并无伤损他故,委是生前因病身死。 及左录事司

移准

3. 复检相同,将尸于城东杜家墓园寄留,听后尸亲到

来

4. 如前,牒呈上(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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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肃政廉访司(朱印),伏请

(后缺)
由第 1—3 行内容可知,该件与检验某“因病身死”犯人有关,第 1 行中“司
吏郑巽中”又见于上件 GT·WS[J24:7]文书,且 GT·WS[J24:7]文书所呈

报的内容涉及“犯人林大祖患病身死”一事,可知此两件所涉内容、人员均

相关,故而推测此两件很可能原属于一件文书。 GT·WS[J24:7]当系文书

的首部,此件则为尾部。 此件的呈报对象为某“道肃政廉访司”,元代杭州

路属于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故牒呈对象当即该司。
其次,《魏书》纸背文献中还有一些文书虽与前述涉及罪囚月报制度

的文书内容相似,但残缺呈报者的信息,如 GT·WS[J24:9]:
(前缺)

1. 　 　 　 　 　 　 　 　 一起肆名:散收盛荣贵、沈大用、徐应麒、吴茂,
为取受事,至顺四年八月十四日入禁。

2. 一起壹名:锁收曹文礼,为短少门摊课程事,至
顺四年八月初十日入禁。

3. 一起壹名:散收孙仲明,为王用成取受事,至顺

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入禁。
4. 　 　 　 海宁州轻重罪囚柒起,壹拾肆名:
5. 　 　 　 　 　 　 重囚弍起弍名:

6. 一起壹名:枷收孙 ,为李万一 事。 招

伏,不合用铁头笑刀将李万一□腹截讫壹刀身死罪犯,天历元年

7. 一起壹名:枷收孙阿□,为孙□八身死事。 招

伏,不合用偷石头铁头弍刺刀将孙阿八脐肚截讫一刀身死罪囚,
至顺三年

8. 　 　 　 　 　 　 轻囚伍起壹拾弍名:
9. 一起壹名:锁收孙祥,为犯盐拒捕事。 招伏,不

合□禁,搬贩私盐,拒伤多兵罪犯,至顺四年八月初十日入禁。

10. 一起弍名:锁收张阿八、张 阿 九,为施德进告打伤

事。 各招,不合因偷□僧兴□□上青豆,被弓兵施寿一等拿获,戳伤

11. 一起壹名:锁收李□,为犯盐事。 招伏,不合贩卖

私盐拒捕,军人张林用拳行打被获罪犯,至顺四年八月十四日入禁。

12. 一起叁名:枷收俞□□、黄福、何阿胜,为费 瑛 被盗

49



事。 各招,不合偷切事主费瑛银器等物罪犯,至顺四年八月十六日入禁。

13. 一起伍名:枷收邹青,锁收邹荣二、邹荣三、徐明

二、金胜二,为吴八娘身死事。 各招,不合持仗前往吴再九家寻捉

行打,逼

14. 　 　 　 临安县轻重罪囚弍起男子伍名:
15. 重囚一起壹名:枷收罗仁,为沈庆四身死事。 招

伏,因女罗□二娘与沈庆四有奸,不合用擂槌将沈庆四右太阳打

着,血出身死罪犯

16. 轻囚一起肆名:锁收施酒斯兰,散收谢明、何寿

二、施政,为方成一娘身死事。 各招,不合听知方成一娘因奸自缢,
身死在家,将本妇身

17. 　 　 　 余杭县:
18. 重囚二起肆名:
19. 　 　 　 一起叁名:枷收袁仁五、徐寄三、敢寿三,为不

得姓男子身死事。 各招,不合将小道士行打身死罪犯,至顺三年九

月十六日入禁。
(后缺)

此件前后均缺,据第 4、14、17 行可知,其呈报的是海宁州、临安县、余杭县等

州县轻重罪囚“起数”一事。 此件载有各起犯罪的姓名、犯罪情由、入禁时

间等信息,对各起罪囚的登记格式和内容与 GT·WS[J24:28]第 15 行、第
21—23 行等非常相似。 由此推断,此件亦当属于一件罪囚月报文书。 由于

文中所载罪囚的入禁时间最晚为至顺四年八月,且多人在此月入禁,故此

件应是对该月相关罪囚的汇报。 由于海宁州、临安县等州县属于元代的杭

州路,故此件也应该是杭州路总管府呈给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的牒文。
《魏书》纸背文献中类似于 GT·WS[ J24:9]的罪囚月报文书数量最

多,约在 50 件左右,较为典型的又如 GT·WS[J24:15]:
 

(前缺)
1. 　 　 　 　 　 　 　 轻囚一起壹名:叶普觉,为僧王圆寄告被伤事,至

顺四年七月二十日入禁。
2. 　 　 　 　 新城县:重囚叁名:枷收僧有心、俞大回、俞元十,为俞寿

好身死事,七月初二日入禁。
3. 　 昌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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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囚二起弍名:
5. 　 　 　 　 　 一起壹名:枷收辛大一,为印造伪钞事,至

顺三年十月初十日入禁。
6. 　 　 　 一起壹名:锁收谢贵一,为盛万四等被□

事,至顺四年六月十八日收禁。
7. 　 　 　 　 海宁州:
8. 　 　 　 　 　 　 　 重囚二起弍名:
9. 一起壹名:枷收□贵一,为李□身死事,天

历元年九月八日入禁。
10. 一起壹名:枷收孙阿蚕,为孙阿不身死事,

至顺三年九月十三日入禁。
11. 　 新收:轻重罪囚伍拾弍起并起内壹伯肆拾陆名:
12. 　 　 　 　 　 重囚叁起叁名。
13. 　 　 　 　 　 轻囚肆拾玖起壹伯肆

14. 　 　 　 　 　 　 男子壹

15. 　 　 　 　 　 　 　 　 妇人陆

16. 　 　 　 　 　 正收弍拾玖起并起内

17. 　 　 　 　 　 男子陆拾

18. 　 　 　 　 　 妇人陆名。
19. 　 　 　 　 　 　 寄收弍拾起并起内

20. 　 　 　 本路司狱司轻重罪囚叁起并起内男子弍拾弍名:
21. 重囚一起壹名:枷收金阿寿,为杀死陈庆二等事,八

月二十二日收。
22. 轻囚寄收二起并起内弍拾壹名。

(后缺)
此件登载了新城县、昌化县、海宁州、本路司狱司等机构的“轻重罪囚”
“起数”以及相关犯罪情节、入禁时间等事项。 由于此件所载机构新城县

等系元代杭州路所辖,故可知其当属于一件杭州路的罪囚月报文书。 此

件第 11 行显示,该行及以下属于对“新收” 罪囚的登记,参考 GT·WS
[J24:28]文书式样推断,第 1—10 行当系对“旧管”罪囚的登记,其前缺

的内容,应当有“旧管”罪囚及文首信息。 而此件后缺者,当为“开除”及

“见禁”罪囚的信息。 由此可知,该件的登记原则与前述载有呈报主体的

罪囚月报文书相似,也当隶属于罪囚月报文书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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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魏书》纸背文献中还载有一些文书的结尾,夹杂在前两类文书

之间,可能也属于罪囚月报文书。 有一些可直接判定,如 GT·WS[J114:20]:
(前缺)

1. 　 　 　 　 　 　 　 　 四作伴,用刀棒将程瑞打伤身死罪犯。 程寄孙、
郑庆四状

2. 　 　 　 　 　 　 　 　 　 　 程福八　 郑庆四

3. 　 　 　 　 　 一起枷收肆名:唐寄,为蔡保告夺铜钱事,至正十二年

五月初九日入禁。 责得唐寄状招:不合见有蔡

4. 　 酒食不从,将蔡保肩券布袋,包里铜钱损破,各
5. 唐寄　 　 周蔡关　 　 叶胜得　

(中缺 1—2 行)
6. 牒呈　 　 　 　 　 　

 

(朱印)
7. 政廉访司,伏请　 　 　 　 　 　 　 　 　 　 　 　

 

8. 谨牒。
􀪋􀪋􀪋􀪋􀪋􀪋􀪋􀪋􀪋􀪋􀪋􀪋􀪋(骑缝印)􀪋􀪋􀪋􀪋􀪋􀪋􀪋􀪋􀪋􀪋􀪋􀪋􀪋

(后缺)
据第 6—8 行可知,此件是呈某道肃政廉访司的牒文,而第 1—5 行则与罪

囚月报文书中所载每起罪囚的内容相似,由此判定此件应为一件罪囚月

报文书的结尾部分。
(二)从《魏书》纸背文献看元代罪囚月报制度的实施

传世文献对于元代罪囚的月报制度有一些记载,如《元典章》 “罪囚

季报起数”条所载的一道大德八年公文云:
访闻至元之初,以四方狱囚、盗贼起数,皆许季报朝省。 后为卒

难备照,又许月报。 于是季稽月考,以为常式。 近因刷磨刑部案牍,
凡有司直隶省部者,依期申报,其余但属行省州郡,皆无其数。①

此条显示,元廷在至元之初开始实行“季报”狱囚制度,后又增加“月报”
之制。 因此元代罪囚月报制度的产生,当在大德八年之前、至元初期之

后。 然这一时期的月报罪囚主要限于“有司直隶省部者”,而“属行省州

郡”的罪囚月报信息,元中央并不掌握,故这段时间内各地实施罪囚月报

制度的情况不甚明晰。
传世文献的明确记载恰好出现在大德八年。 《至正条格》“恤刑”条载:

79

①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四十,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372—1373 页。



(大德八年四月)狱事不修,司狱之责。 看详,司狱直隶廉访司

者,盖欲常知各处狱情。 今后督责司狱,整治狱事,如法每月具报收

□(除)□(起)数,有无冤滞,开申宪司,其司狱官吏有犯,许移文宪

司,取问责罚,以称直隶之责,亦免有司挟恨罗织之患,仍仰本府提牢

正官,常切依期加意点觑。①

该条表明,从大德八年开始,元廷要求各地的监狱管理机构司狱司要“如

法”每月将罪囚的收除起数向宪司即廉访司申报。 还记载:
囚病失治,责任所司。 但有囚病,司狱、提牢官监医诊候,如法用

药,着紧看治,须要痊愈。 若有耽误,非理死损,廉访司、监察御史,钦
依随事纠问,每月另具病囚已痊、身死及病重出外死者轻重起数,同
本月提牢官职名牒报,廉访司体问,任满于解由内开写任内死损罪

囚,及果有审出冤抑枉禁罪囚。②

此处说明,司狱司还需每月另行呈报“已痊、身死及病重出外死者”等病、
死囚的轻重起数,连同“本月提牢官职名”牒报廉访司审查。

以上记载的是有关司狱司对罪囚的月报情况。 司狱司除在刑部等中

央机构设置外,在地方上则设置于路总管府。 《至正条格》中所言廉访司,
正是在各地行御史台下所设地方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各路总管府。 “司狱

(司)”既然呈报的是廉访司,则表明其当是设置于路总管府的司狱司。
那么,路总管府司狱司以外的诸州县又如何进行罪囚的月报呢? 延

祐七年(1320)二月的一道公文记载:
今后州县凡有轻重罪囚,开写各起所犯略节情由、到禁月日,每

月申报本管上司,推官先须参考,提调官并首领官公同详议。 中间果

有系囚数多、淹延悬远、情犯疑似,许委推官诣彼审理明白,依例疏

断。 如有冤滞,申路究问,不许似前一概遍历。 仍具审断过起数、略
节情犯、归结缘由,咨申本路,关牒廉访司照详。③

这里载明,从延祐七年开始,元廷要求各州县的“轻重罪囚”要“每月申报

本管上司”,由“推官”先进行查考,然后再与首领官进行商议。 如此可

知,此处的“本管上司”似指州县的上级官府“路总管府”。
以上是传世文献对元代罪囚月报制度的记载。 那么,该项制度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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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中是如何运行和实施的呢? 现通过《魏书》纸背文献一探究竟。
首先,关于罪囚月报的呈报主体。
对于罪囚月报的呈报主体,由前引《至正条格》记载可知,在路级官

府由司狱司汇报。 司狱司即路级“监狱”,刘晓指出:“元朝监狱由监察和

行政两个系统进行双重控制,但其隶属关系则甚明了,即直隶于监察机

构,司狱与狱丞虽然要受到行政机构的重大影响,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

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①《至正条格》所载罪囚月报规定司狱司直接将

相关信息呈报给“肃政廉访司”,体现了司狱司直隶于监察机构的特点。
另外,《至正条格》的记载还表明,州县月报罪囚时,要将各地罪囚起数等

呈报路总管府,路总管府再关牒廉访司审核。
根据《魏书》纸背文书来看,如 GT·WS[J24:28]文书,其发出者是某

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呈报的是“本路司狱司并合属州、司、县”的轻重罪

囚;GT·WS[J24:7]文书的发出者为杭州路总管府,呈报的是“海宁州、
仁和、临安、于潜、昌化、新城、富阳县、右录事司并本路司狱司”及“钱塘

县”的“死损罪囚”情况。 上述各地都很好地执行了罪囚月报制度。
《魏书》纸背文书还显示,军事机构万户府与路总管府相似,也是罪

囚月报的呈报主体,如 GT·WS[ J24:10]文书即是某“路达鲁花赤万户

府”发出的罪囚月报文书。 这说明军事机构也需按月申报罪囚,且由“万

户府”申报。 这一点传世文献并未详载。
再次,关于罪囚月报的实施路径。
关于罪囚月报在实际中的实施路径,亦可由相关纸背文书推知。 路

总管府等机构在呈报之前收到了来自司狱司和各州、司、县的相关汇报,
如 GT·WS[J24:7]文书记载,此次申报是“据海宁州、仁和、临安、于潜、
昌化、新城、富阳县、右录事司并本路司狱司状申”制作,这反映出在路总

管府申报之前,各州、司、县及司狱司都曾经向本路总管府提交过相关罪

囚的状文。 而 GT·WS[J24:10]文书显示“本府并合属并无轻重罪囚起

数”,说明此件的发出者某路达鲁花赤万户府曾经收到了本府相关机构

及“合属”申报的罪囚起数信息,在此基础上汇总了申报材料。 由此可

知,司狱司及各州、司、县需每月向其上级行政机构路总管府汇报上月罪

囚信息,而万户府的下属机构同样如此,直属行省的州府亦或如之。 纸背

文书还显示,路总管府等并非直接将司狱司、州、司、县等汇报来的文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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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而是对其进行了汇总。 因此,路总管府的牒文包括了下属机构所有罪

囚的信息。 路总管府将相关罪囚信息汇总,并经过“照勘”后,再向监察

机构肃政廉访司牒呈。
综上可知,元代罪囚月报制度的实施,在实际中多通过司狱司、州、

司、县—路总管府(或万户府等)—廉访司的路径来实现。
最后,关于罪囚月报的具体内容。
对于罪囚月报的内容,前文有关典籍已载有诸如“收除起数”和病、

死罪囚起数以及轻重罪囚的“所犯略节情由、到禁月日”等类。 但不难发

现,传世文献的记载过于简略,而《魏书》纸背文献则能提供诸多细节。
其一,关于“罪囚起数”的月报。
前文已经提及 GT·WS[J24:28]文书是某路总管府对“大德元年闰

十二月分轻重罪囚” 起数等做出的汇报,而其撰拟时间当在大德二年。
这反映出,该路至少在大德二年已经施行了罪囚起数的月报工作。 但《至
正条格》记载,在大德八年后才要求各地按月申报罪囚起数。 《魏书》纸背

文书表明,该制度在地方的实际施行时间,要比《至正条格》记载的早。
另外,某月没有相关罪囚时,是否还需进行月报呢? 传世文献语焉不

详,现通过 GT·WS[J24:10]文书第 1 行所载“本府并合属并无轻重罪囚

起数”来看,即使没有相关罪囚,月报也要照常进行。
月报的罪囚起数包括哪些内容呢? 《南台备要》 “建言盐法”条在记

载至正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御史台咨文时云:
据本路牒报到见禁罪囚数内,盐徒四起:一起,郭老九等状招不合

于至正八年四月十六日各出本钱壹拾锭,于安东盐仓河下卞纲头买讫

私盐大小肆拾陆袋;一起,包和尚状招不合于至正八年五月初五日用

钞壹拾壹两伍钱,买到庙湾场灶户蒋海驴私盐壹佰捌拾斤……①

以上是淮东路牒报的见禁罪囚起数中“盐徒四起”的部分内容,其对每起

罪囚的登载,包括了案件数量、罪囚姓名、犯罪情节三项内容。 根据《魏

书》纸背文献来看,罪囚月报对相关罪囚起数的登载较此更为丰富。 如

GT·WS[J114:20]文书第 3—5 行登载了“一起”罪囚的信息,包括数量

“一起”、监押方式“枷收”、人数“肆人”、姓名“唐寄”、犯罪事由“为蔡保

告夺铜钱事”、入禁时间“至正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犯罪大致情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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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关于病、死罪囚的月报。
关于病、死罪囚的月报,按《至正条格》的记载来看,各地是需另行呈

报的,这似乎反映出,“病囚已痊、身死及病重出外死者轻重起数”不随一

般的“罪囚起数”一起按月申报。 《魏书》纸背文献可证明此点,据 GT·
WS[J24:7]文书第 1—2 行的内容知道,该文书申报的只是至顺四年八月

杭州路“死损罪囚”的情况。 这无疑证实,有关死损罪囚的申报,通常是

在“罪囚起数”申报后另外进行的。 然而,从《魏书》纸背文献来看,也有

例外的情形,如 GT·WS[J24:31]文书:
(前缺)

1. 　 　 　 　 　 　 　 一起伍名:枷收邹寿一,锁收邹荣二、邹荣三、徐明

二、金胜二,为吴八娘身死事,八月十八日收。
2. 　 　 新城县:轻囚一起壹名:枷收凌元七,为宰牛事,至顺四年八

月二十八日收。
3. 富阳县:轻囚一起壹名:锁收蒋亚四,为陶宗渊告被打伤事,

至顺四年八月初五日入禁。
4. 开除:轻重罪囚壹拾玖起并起叁拾捌名:
5. 重囚壹起并起内肆名。
6. 轻囚壹拾捌起并起内叁

7. 正收男子壹拾壹 名 ,

8. 寄收男子柒起并起

9. 　 　 　 本路司狱司:轻囚寄收一起壹名:散收男子昭□,取受□成

□□事。 八月十二日断二十七下。
10. 　 合属州、司、县:轻囚、重囚壹拾捌起并起内叁拾柒名:
11. 重囚壹起并起内肆名。
12. 轻囚壹拾柒起并起内

13. 　 正收男子壹拾壹名。
14. 　 寄收男子陆起并起

15. 　 　 右司:轻囚叁起并起内男子肆名:

16. 　 　 　 　 　 　 起内壹名:散收包□五,为梁耒一伪钞□ 由 。 招

伏,不合随同□□伪□罪犯,本□为患,八月初二日发下坊正羁管

医治

17. 　 　 　 　 　 　 　 一起壹名:□收冯□□,为张阿李告抵触事。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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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不合将张阿李抵触罪犯,八月初七日断四十七下。
18. 一起壹名:散收吕文实,为吕元成告抵触事。 状

招:不合将父吕元成抵触罪犯,八月初九日为患,发下下坊医治。
19. 一起壹名:散收杨二,为木八剌告失物事。 状招:

不合偷□木八剌刀物罪犯,八月初□日断二十七下。
20. 　 　 钱塘县:轻重罪囚壹起并起内男子玖名:
21. 重囚起内弍名。
22. 轻囚壹起并起内柒名。
23. 　 　 　 　 　 　 重囚起内弍名:
24. 　 　 　 　 　 　 　 起内壹名:散收金宗瑞,为劝监等身死事。 状招:

不合将劝监等打伤身死。 八月二十日为患,发下尉司医治。
25.

 

　 起内壹名:散收姚福五,为黄思修身死事。 状招:
不合随同李月礼等黄思修打身死。 八月十三日为患病死。

26. 　 　 　 　 　 　 轻囚壹起并起内柒名:
27. 　 　 　 　 　 　 　 起内弍名:散收沈成、陈二,为张羽告诈钞事,招

状,不合诈要张羽钱物罪犯,八月初三日□□□□
(后缺)

从此件的登记格式及内容来看,应属于罪囚的月报文书。 据第 4 行可知,
该行以下是对“开除”罪囚的登记,则第 1—3 行应是对“新收”罪囚的登

记。 由第 4—27 行可知,这些“开除”的轻重罪囚,要么生病,如第 16 行的

“包□五”,其“本□为患,八月初二日发下坊正羁管医治”,第 18 行的“吕

文实”,于“八月初九日为患,发下下坊医治”,都属于“病囚”;要么死亡,
如第 25 行的“姚福五”,于“八月十三日为患病死”,属于“死损罪囚”。 但

从第 1—3 行来看,所载罪囚均未登记“患病”及“死损”情况,仅仅标明他

们处于“入禁”或“收(押)”状态。 如此可知,此件不属于专门对病、死罪

囚的月报,仍是一件普通的“罪囚起数”申报文书。 故由以上可知,对于

病、死罪囚的月报,在实际中既需要单独申报,也需纳入月报“罪囚起数”
文书之中作为“开除”项与之一起申报。

其三,关于月报罪囚中的“收除起数”及罪囚登记原则。
在罪囚月报中是否仅需申报“新收”和“开除”的罪囚“起数”呢? 现

据《魏书》纸背文献来看,远不止于此,实际上月报罪囚是按照“旧管”“新

收”“开除”“见禁”四柱原则对罪囚进行的登记。 由 GT·WS[J24:28]文

书可知,其在登记罪囚时“分豁旧管、新收、开除、见禁,依式开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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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WS[J24:15]等与之相似。 这反映出,按四柱结算法对每月需汇报

的罪囚起数等进行登记,是该类文书的基本原则。
同时,对于四柱中相关罪囚的登记,又进一步按照“略前详今”的原

则进行,即对“旧管”罪囚的登记相对简略,对“新收”“开除”“见禁”罪囚

的登记则较为详细。 如 GT·WS[J24:3]文书第 3 行“旧管”项下登载了

“重囚一起:锁收男子二名:钱野僧、倪□光,为醒首坐身死事,至顺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入禁”等信息,因该月没有“新收”“开除”罪囚,故在第 6—
8 行“见禁”项下又重复登记了“旧管”罪囚起数等内容。 “见禁”项下除

登记了第 3 行的内容外,还进一步记载了有关罪囚的“状招”以及本路的

“审录”信息,均为“旧管”项所不载。
其四,此前文献中对申报的罪囚往往称之为“轻重罪囚”,那么,“轻

重罪囚”的登载原则如何呢? 相关文献并未言明,由《魏书》纸背文献来

看,对轻重罪囚的登载,通常是按照先“重囚”再“轻囚”的顺序进行。 此

外,在登载轻重罪囚时,往往在载明“重囚”或“轻囚”后,登载该类罪囚的

总起数及总人数,或再分别登记男女罪囚人数,如 GT·WS[ J24:28]第

3—5 行“旧管”项下登载了“壹伯起并起内共壹伯玖拾肆名” “男子壹伯

柒拾玖名”“妇人壹拾伍名”;第 12—14 行“新收”项下登载了“陆拾柒起

并起内共壹伯肆拾叁名”“男子壹伯叁拾玖名”“妇人肆名”。 对于轻重罪

囚,有的还按“正收”和“寄收”分别登记,如 GT·WS[ J24:31]第 12—14

行先载“轻囚壹拾柒起并起内 ”,即载明轻囚的起数及总人数,然

后分别“正收”和“寄收”进一步登载相关罪囚的性别及人数。
总之,由上述分析来看,在实际运行中,罪囚月报的内容远较传世典

籍的记载丰富,而《魏书》纸背文献所展现的罪囚登记原则等内容,亦为

传世典籍所不载。

二、《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罪囚季报制度

元代在罪囚管理中还施行季报制度,《魏书》纸背文献中对此也有较

为丰富的记载,现以其为中心对该项制度略加探析。
(一)关于《魏书》纸背元代罪囚季报文书的说明

《魏书》纸背文献中有多件文书涉及元代罪囚季报情况,如 GT·WS
[J1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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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缺)

1. □已行照勘外,今据本路司狱司、常熟、昆山、吴江、嘉定

州、长洲、吴县、录事司申报到至正十二年秋季七月至九月终旧

管、新收、开除、实在轻重罪囚起数。 府司开坐,合行牒呈上,伏请

(中缺 1—2 行)
2. 　 　 　 　 　 　 　 　 　 　 　 　 　 男子弍伯壹拾弍名。
3. 　 　 妇女肆名。
4. 　 　 　 　 　 　 　 　 枷收壹伯捌名:
5. 　 　 　 男子壹伯陆名。
6. 　 　 　 　 妇女弍名。
7. 　 　 　 　 　 　 　 　 锁收壹伯名:
8. 　 　 　 　 　 　 　 男子玖拾玖名。
9. 　 妇女壹名。
10. 　 　 　 　 　 　 　 散收捌名:
11. 　 　 　 　 　 　 男子柒名。
12. 　 　 　 　 　 　 妇女壹名。
13. 　 　 　 重囚弍拾柒捌拾柒名:

(后缺)
据第 1 行“申报到至正十二年秋季七月至九月终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轻

重罪囚起数”句可知,此件是对秋季罪囚起数的季报文书。 由于文中涉

及的常熟、昆山、吴江、嘉定州等州、司、县在元代属于平江路所辖,故此件

当系该路申报的牒文,呈报对象为肃政廉访司。 平江路在元代属于江南

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故此件的牒呈对象为该司。
此件第 1—2 行之间有缺行,据第 1 行所载,此件应按照“旧管” “新

收”“开除”“实在”四柱进行登记,故第 1—2 行之间的所缺文字当是“旧

管”二字及有关罪囚总起数、人数等,因此第 2—13 行应是对秋季“旧管”
罪囚的登记。 从登记内容来看,是先登载总的罪囚起数、人数,然后再分

豁“枷收”“锁收” “散收”等监押方式,再对各种监押方式下的罪囚人数

以及男女罪囚数进行登记。 由第 13 行所载重囚人数远少于第 2—3 行所

载罪囚数可知,该行后所缺者应当还有轻囚人数等信息。
再如 GT·WS[J114:12]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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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缺)

1. 罪囚事,可将见禁罪囚轻者疾早预决,重者□ 勘

2. 呈上,伏请

(中缺 1 行)
3. 　 　 夏季四月至六月终,轻重罪囚壹拾壹起并起内叁拾

壹名:
4. 　 　 　 　 男子叁拾名。
5. 　 　 　 妇女壹名。
6. 　 　 　 　 　 　 　 　 　 枷收男子壹拾叁名。
7. 　 　 　 　 　 　 　 　 　 锁收壹拾陆名:
8. 　 　 　 　 　 　 　 　 　 　 　 　 　 　 男子壹拾伍名。
9. 　 　 　 　 　 　 　 　 　 　 　 　 　 　 妇女壹名。
10. 　 　 　 　 　 　 　 　 　 散收男子贰名。
11. 　 　 　 重囚伍起并起内壹拾伍名:
12. 　 　 　 　 男子壹拾肆名。
13. 　 　 　 　 妇女壹名。
14. 　 　 　 　 　 　 　 　 　 枷收男子捌名。
15. 　 　 　 　 　 　 　 　 　 锁收柒名:
16. 　 　 　 　 　 　 　 男子陆名。
17. 　 　 　 　 　 　 　 妇女壹名。

(后缺)
此件第 4—11 行与 GT·WS[J114:23]第 2—13 行非常相似,说明两件文

书的性质相同。 据第 3 行知,以下登载的是“夏季四月至六月终,轻重罪

囚”情形。 由此可见,此件是某年夏季四月至六月罪囚的季报牒文,第
3—17 行所载可能是“旧管”项下的罪囚信息。

再如 GT·WS[J114:21]文书:
(前缺)

1. 牒可,疾早照勘至正十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数牒司。 承

此。 照得此事已经行据司狱司、各州、司、县照勘到至正十二年七

月至九月终旧管、收除、实在未断罪囚起数,于十月十一日开

坐

2. 因,府司合行牒呈上,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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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疑缺 1 行)
(朱印)

3. 牒呈上

4. 廉访司,伏请

(后缺)
此件牒文的呈送对象应为第 4 行所载的某道肃政廉访司,发出者应为第

2 行所载某府司,又据第 1 行知此府司拥有“司狱司”及相关“州、司、县”,
由此推断该件当系某路总管府发出的牒文。

第 1 行“牒可,疾早照勘至正十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数牒司”等语,
转述的是某司向此件的发出者曾经下达的相关指令。 由于此件的呈送对

象为肃政廉访司,故转述的当是廉访司的公文。 这反映出,廉访司尚未收

到应呈报的“至正十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数”,故该司要求该路总管府出

具说明。 第 1 行的“照得此事已经行据司狱司、各州、司、县照勘到至正十

二年七月至九月终旧管、收除、实在未断罪囚起数,于十月十一日开坐”,
及第 2 行的“ 因”等语,则是该路总管府的说明,即本府司已经根

据司狱司及各州、司、县呈报的信息,将秋季“旧管、收除、实在未断罪囚

起数”于“于十月十一日开坐”,并解释了廉访司未收到相关公文的一些

原因。 这反映出,尽管肃政廉访司未收到罪囚季报文书,但该路总管府已

经对秋季罪囚起数进行了呈报。 因此,此件实为某路总管府就“至正十

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数”问题向肃政廉访司进行的解释和说明。
(二)从《魏书》纸背文献看元代罪囚季报制度的实施

元代罪囚的季报制度,据前揭《元典章》可知在至元初期即已出现。
至元二十八年,元廷又细化了相关规定,《至正条格》载该年六月中书省

奏准:“诸随处季报罪囚,当该上司,皆须详视。 但有淹滞,随即举行。 其

各路推官,既使专理刑狱,凡所属去处,察狱有不平,系囚有不当,即听推

问明白,咨申本路,依理改正。 若推问已成,他司审理,复有不尽不实,即
取推官招伏,议罪。”①该内容又见于《元典章》 “罪囚淹滞举行”条②,但
未标明时间。 另,《元典章》 “推官不许独员遍历断囚”条还提及“又检会

‘云《至元新格》随处季报罪囚全款’”③,可知《元典章》该条内容当来自

601

①

②

③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卷三三,第 136 页。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四十,第 1360 页。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新集,第 2158 页。



于《至元新格》。 以上反映出,元廷在至元二十八年规定施行“季报罪囚”
之制时,要求“当该上司”履行“详视”的责任,此处的“当该上司”,应包

括路总管府等官府在内。 然而,这一时期对罪囚季报制度的规定仍比较

笼统,至大德时期才逐渐明晰起来,如《元典章》“罪囚季报起数”条载:
大德八年九月,湖广行省准中书省咨:
照得至元六年随路见禁罪囚,刑部每名呈省,强切盗贼起数,每

季呈省。 迩后设立行省,不曾咨报。 施行间,今据御史台呈:“切惟

庶官刑政之得失,在乎狱囚盗贼之多寡。 苟狱囚多,则知有司之失

治;盗贼多,则知民情之困穷。 故居庙堂之上者,不可不知也……近

因刷磨刑部案牍,凡有司直隶省部者,依期申报,其余但属行省州郡,
皆无其数。 询之部掾,虽言自来不报,而终无从所考。 遂照兵部案

卷,在外官府但给驿马,每季俱报省部。 至于各处行省,亦以依期咨

报,连送本部,一一可考。 以此参详:驿马尚然有数,何独狱囚、盗贼不

知详悉? 理宜令各处行省依旧季报,时加稽考。 若四方狱囚不知繁

简,何缘考其刑措? 盗贼不知多寡,何缘见其民安? 二者相须,实关治

道。 本台具呈照详。”都省除外,咨谓今后本省所管去处见禁罪囚,略
具所犯情节、收禁月日、施行次第,开写元管、新收、开除、见禁,类总每

季咨省。 失过强切盗贼,登答已、未获起数,依上季报施行。①

由上可知,在至元时期“随路见禁罪囚”的月报与季报制度已是“常式”,
但这些“随路”去处,并不包括“行省”,仅是“凡有司直隶省部者”。 说明

在至元时期,罪囚的季报制度可能仅限于“直隶省部”之区,而不涉及各

地行省。 因此,大德八年始规定“今后本省所管去处见禁罪囚……每季

咨省”。 季报的内容,包括“见禁罪囚” 的“所犯情节、收禁月日、施行次

第”等事项,且要“开写元管、新收、开除、见禁”四柱。 其中所言“本省”,无
疑当为“本行省”之意,而“咨”多为古代同级官府间使用的公文文体,故可

推测季报的对象“省”,当指与“行省”平级的“中书省”,或称“都省”。 另

外,由于御史台是元代的最高监察机构,在至元五年颁行的《设立台宪格

例》规定的御史台众多职责中,即包含有关“罪囚”的内容②,因此蠡测,最
终呈报“都省”的罪囚信息,有可能会经御史台核准后再向都省呈报。

以上就是通过传世典籍所了解的元代罪囚季报制度的大致情形。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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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魏书》纸背文献,可进一步认识元代罪囚季报制度的实施情况。
首先,关于罪囚季报的发出者及呈送对象。
《至正条格》和《元典章》有关罪囚季报的记载均未说明该类信息的

发出者为谁,由 GT·WS[J114:21]文书可知,此件是某路总管府为“至正

十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数”一事呈报的牒文,而其中内容是对“司狱司、
各州、司、县”的有关信息“照勘”得来。 这一方面说明,辖有司狱司、州、
司、县的机构,即路总管府是文书的发出者;另一方面则反映出,路总管府

是在对司狱司、州、司、县相关罪囚信息做审查后呈报的。 除路总管府外,
地方军事机构也应是季报的发出者(说详下文)。

此外,罪囚季报的对象是否为“行省”呢? 从前引几件罪囚季报文书

看,和罪囚月报一样,呈报对象也是肃政廉访司。 由此可知,至少路总管

府需将此类文书先牒呈肃政廉访司审查。 据元代公文的行移体式,廉访

司对路总管府的牒文进行审核后,会回牒路总管府,再结合《元典章》 “罪

囚季报起数”条的规定,路总管府或再将相关罪囚文书呈报所在行省,由
行省“类总”后,可能再报御史台审定,并最终咨报于都省。

其次,关于罪囚季报的内容及其登记原则。
对于罪囚季报的内容,《元典章》规定,要“略具所犯情节、收禁月日、

施行次第”。 由前引相关文书来看,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罪囚起

数”;二是“未断罪囚起数”。 前者主要针对的是“见禁”罪囚,后者则主要

针对的是“未审断”罪囚。 实际上,现存文书内容仅涉及罪囚起数及人数

等,但因相关文书均缺后部,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后缺者中记有“所犯情

节、收禁月日、施行次第”等内容。
另外,相关季报文书还显示,对于罪囚的登载,不仅采用四柱原则,且

基本遵循“由重及轻”的罪囚登记顺序,与罪囚月报文书非常相似。
再次,关于罪囚季报制度在元后期的实行情况。
传世文献对于罪囚季报制度的记载仅限于其在施行之初的情形,至

于此后是否还继续执行不得而知,而据《魏书》纸背文献可以对此问题加

以认识。 该批文献中与罪囚季报相关的文书,凡载时间者,均是对至正十

二年罪囚进行的季报,这一时间距元朝灭亡仅十余年,如此可见,罪囚的

季报制度直至元朝后期依然得以施行。
那么,在元后期,罪囚的季报制度施行情况如何呢? 通过《魏书》纸

背文献来看,虽然江南地区还在施行该项制度,但已运转不畅。 如通过

801



GT·WS[J114:21]文书可知,相关路总管府之所以要呈报该文,主要是

因为肃政廉访司向其下文,要求“疾早照勘至正十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

数牒司”,由此可知该路府至正十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数未能如期呈送。
GT·WS[J114:22]文书也显示了相似的内容,第 1 行载:“至正十二年秋

季见禁轻重罪囚各各起数,其本路违期不行牒报。”因此廉访司才向其下

达了“照勘至正十二年秋季未断罪囚起数牒司”的要求。 在此件的第 3
行,相关路总管府对此做出了解释:“克复,本路元行应卷宗,俱各弃毁不

存。”其所谓“克复”者,当是指曾被红巾军占领的总管府之地。 如上所

示,虽然在至正十二年该制度还存在,但受红巾起义等的冲击,该项制度

运转已不太顺畅。
最后,关于罪囚月报与季报之关联。
元代实施罪囚的季报制度,但亦有罪囚的月报之制,那么这两种制度

是什么关系呢? 根据《元典章》 “访闻至元之初,以四方狱囚、盗贼起数,
皆许季报朝省。 后为卒难备照,又许月报。 于是季稽月考,以为常式”等

记载可知,至少在至元时期的“直隶省部”地区,罪囚的季报与月报制度

是同时存在的。 但各地方行省是如何施行的呢? 传世文献未予载记。 现

从《魏书》纸背文献来看,这两种罪囚报告制度在江南地区也是同时实施

的。 其中的罪囚月报文书,涉及时间从大德八年到至顺四年之间,而季报

文书则涉及至正十二年。 由此推知,至少到元代后期,这两项制度均予施

行。 那么,这两项罪囚汇报制度是否是在同一机构内同时实施的呢? 通

过《魏书》纸背文献中有关廉访司照刷文卷同样可以探其究竟,如 GT·
WS[J26:1]文书第 5—17 行载:

5. 　 　 　 　 　 百户季刘忠下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革后至至顺四年二

月终,实合刷贰拾壹件:
6. 一件军人口粮,至顺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千户所指挥首,至至顺四年二月十七日案呈尾

(中略)
14. 一件月申罪囚,至顺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案

呈首,至至顺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申检尾,计玖缝。
15. 一件总员总阙,至顺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案呈首,同日申检尾,计壹缝。
16. 一件季申私盐,至顺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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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呈首,同日申检尾,计壹缝。
17. 一件季申罪囚,至顺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案呈首,同日申检尾,计壹缝。
此件第 5—17 行是对“百户季刘忠下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革后至至顺四

年二月终”有关文卷照刷情况的记载,其中第 14 行记载的是“一件月申

罪囚”,第 17 行记载的则是“一件季申罪囚”。 显然,无论“月申罪囚”还

是“季申罪囚”,相关文卷均属于“百户季刘忠”所管,即相关文卷来自同

一机构。 如此可知,元代的罪囚月报与季报制度,不仅同时存在,且在同

一机构内实施。 另外,由此件也可知,元代的军事机构(万户府等)除实

行罪囚的月报外,同样存在季报制度。
那么,既然在同一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内同时存在罪囚的月报和季

报,且由前文观之,月报和季报的对象中均包括肃政廉访司这一机构,由
此进一步蠡测,各地罪囚的月报和季报,既可能是路总管府等机构每月做

出月报,并在每季进行季报,也可能是将月报与季报均按季呈报。 但无论

采取何种方式,《魏书》纸背文献都表明,元代罪囚月报与季报的主体具

有一致性。 这无疑反映出,月报与季报制度之间具有密切关联。
而这一密切关联,还可通过两者的内容来确认,如通过《元典章》“罪

囚季报起数”条中对罪囚“季报”内容的登载以及前引《魏书》纸背文献来

看,季报的内容与月报有一定相似性,因此罪囚月报文书当是季报文书的

基础,也就是说,罪囚季报制度是在月报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由
前文还知,罪囚季报是需要上呈行省并最终报告都省的,这似乎表明,行
省和都省可能是通过季报而非月报来掌握各地罪囚情况的。

综上,罪囚的月报是基础,季报则是对月报进一步的核查类总,通过

两者的配合,元廷各级机构能够及时掌握罪囚的相关信息。 由此也反映

出,元代有相对严密的罪囚管理制度。

本文撰写过程中蒙《文献》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诸多宝贵修改意见,在
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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